
—1—

ZJSP25-2022-0001

浙江省审计厅文件

浙审法〔2022〕38 号

浙江省审计厅关于印发

审计听证程序操作办法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审计局，省厅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:

现将《浙江省审计听证程序操作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浙江省审计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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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4 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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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审计听证程序操作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审计处罚听证程序，保障和监督审计机关依

法实施审计处罚，保护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和审计

署《审计机关审计听证规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审计听证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。

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，审计听证应当

公开举行。

第三条 审计机关依法对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（以下

统称当事人）拟作出下列审计处罚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

行听证的权利：

（一）对被审计单位处以十万元以上或者对个人处以一万元

以上罚款的；

（二）对被审计单位处以没收十万元以上违法所得的；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四条 审计听证由作出审计处罚的审计机关组织，不得委

托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举行听证。

审计听证的具体实施工作由审计机关的法制机构负责。

第五条 法制机构审理业务机构提交的审计报告送审稿和

审计决定送审稿时，对认为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事项，应提

出告知听证的书面建议，送审计机关负责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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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决定告知听证的，法制机构应及时草拟审计听证告

知书送达当事人。审计听证告知书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；

（二）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和证据；

（三）审计处罚建议、理由和法律依据；

（四）当事人的听证权利、提出听证要求的期限；

（五）审计机关的名称和日期。

审计听证告知书加盖审计机关公章后，以挂号信寄出或直接

送达，并要求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盖章。

第七条 当事人在收到审计听证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
内提出要求听证的书面申请的，应当予以受理。逾期未提出听证

要求的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
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申请延期的，经审计

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准许延期一次。

第八条 法制机构应当在举行审计听证会七个工作日前向

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员送达审计听证会通知书，载明举行听证会

的时间、地点，审计听证主持人、书记员姓名，并告知当事人有

权申请回避等有关事项。

第九条 听证主持人由法制机构工作人员担任，也可由审计

机关负责人指定其他非本案审计人员担任。

书记员可以由一至二人组成，由主持人指定，负责记录审计

听证的全部活动，制作审计听证笔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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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指派一至二名非本案审计人员

担任听证员。

第十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将有关通知按时送达听证参加人；

（二）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；

（三）决定是否延期、中止或者终止听证；

（四）决定书记员是否回避；

（五）明确听证纪律，维持听证秩序；

（六）根据听证笔录，提出处理建议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十一条 当事人认为主持人或者书记员与本案有直接利

害关系的，有权申请其回避并说明理由。

当事人申请主持人回避应当在审计听证会举行之前提出；申

请书记员回避可以在审计听证会举行时提出。

回避申请可以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提出。以口头形式提

出的，由书记员记录在案。

第十二条 主持人的回避，由审计机关负责人决定；书记员

的回避，由主持人决定。

相关回避情况应当记入审计听证笔录。

第十三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代理人参加审计听证。

委托代理人参加审计听证会的，应当向审计机关提交由委托

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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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及权限。

当事人的代理人代为撤回听证申请或者明确放弃听证权利

的，必须有委托人的明确授权。

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听证：

（一）当事人明确放弃听证权利的；

（二）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或者未经

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；

（三）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，无权利义务承受人或者权利义

务承受人明确放弃听证权利的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终止听证的情形。

终止听证的情况应当记入审计听证笔录。

第十五条 审计机关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对审计听证会情况

进行录音、录像。

第十六条 审计听证会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主持人宣读会场纪律和注意事项；

（二）主持人宣布审计听证会开始；

（三）主持人宣布案由并宣读主持人、书记员、听证参加人

的姓名、工作单位和职务；

听证参加人包括参与听证的本案审计人员、当事人、代理人

等；

（四）主持人询问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是否申请书记员回

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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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本案审计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、证据、处罚建

议及法律依据；

（六）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就有关事实进行陈述、申辩；

（七）在主持人允许下，双方进行质证、辩论；

（八）双方作最后陈述；

（九）主持人宣布审计听证会结束。

第十七条 审计听证会结束后，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双方核

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。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如认为笔录记载有

误，可以要求补正。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，

由主持人在笔录中注明。

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延期举行听证：

（一）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正当理由未到场的；

（二）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理由成立，需重新确定主持人的；

（三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场，或有新的事实需要重新调查

核实的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形。

第十九条 主持人应当将审计听证笔录、听证处理建议提交

审计机关负责人。

审计机关负责人应当区别以下情形作出决定：

（一）确有应受审计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及具

体情况，作出审计处罚；

（二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不予审计处罚；
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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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审计处罚的，不予审计

处罚。

第二十条 听证告知书、听证会通知书、听证笔录和听证处

理建议等听证材料应归入审计项目档案。

第二十一条 审计机关举行听证，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6 月 1日起施行。1999 年 10

月 15 日施行的《浙江省审计听证程序操作办法》（浙审法发〔1999〕

9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审计听证告知书（参考格式）

2.审计听证会通知书（参考格式）

3.审计听证笔录（参考格式）
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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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****（审计机关全称）

审计听证告知书

审*听告〔 * * * * 〕**号

***关于*****的审计听证告知书

：

经审计，发现你/你单位 * * * * * 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规

定，拟依法对你/你单位处以 * * * *元的罚款/没收 * * * *元

违法所得/ * * * *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）。现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《审计机关

审计听证规定》第三条、第五条的规定和《浙江省审计听证程序

操作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七条的规定，告知你/你单位有权要求举行

听证，你/你单位可以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向本

机关提出书面申请，列明审计听证要求，并签名或者盖章。逾期

不提出书面申请的，视为放弃审计听证权利。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6add260f579ab541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6add260f579ab541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6add260f579ab541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6add260f579ab541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6add260f579ab541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6add260f579ab541bdf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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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审计处罚依据的事实、证据和适用的法律法规

（审计机关属名及印章）

* * * *年*月*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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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****（审计机关全称）

审计听证会通知书

审*听通〔* * * * 〕**号

***关于*****的审计听证会通知书

：

你/你单位于 * *年 * * 月 * * 日提出的听证要求收悉。经

研究，决定于 * * * * （时间）在 * * * （地点）举行审计听

证会，请届时参加。

审计听证会的主持人为 * * * ，书记员为 * * *。如果你/

你单位认为主持人、书记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，有权申请其

回避并说明理由。

你/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，也可以委托一至二

人代理参加审计听证，代理人应当出具载明代理人的代理权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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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委托书。

（审计机关属名及印章）

* * * *年*月*日

抄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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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审计听证笔录

案由：

听证时间： 年 月 日

听证地点：

听证主持人： 工作单位及职务：

书记员： 工作单位及职务：

当事人： 工作单位及职务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住址：

委托代理人： 工作单位及职务：

本案审计人员： 工作单位及职务：

其他听证参加人： 工作单位及职务：

主持人：现在宣读审计听证会的纪律和应注意的事项（略）。

听证会参与各方是否听清楚了上述内容？

当事人：

审计人员：

其他听证参加人：

主持人：我宣布* * * 关于 * * * * * 的审计听证会正式开

始。现在宣读参加审计听证会的主持人、书记员和听证参加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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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、工作单位和职务（略）。当事人，你有申请书记员回避的权

利，是否申请回避？

当事人：

主持人：请本案审计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、证据和审

计处罚的法律依据以及审计处罚建议。

审计人员：

主持人：请当事人进行陈述、申辩。

当事人：

主持人：审计人员、当事人现在可以进行质证、辩论。

审计人员：

当事人：

主持人：审计人员，请作最后陈述。

审计人员：

主持人：当事人，请作最后陈述。

当事人：

主持人：我宣布审计听证会结束。请听证双方与书记员核对、

确认审计听证笔录，确认无误后，在笔录每一页下方签名或者盖

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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